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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最佳實務指引 

(主題：保險業運用風險基礎方法執行強化及簡化客戶審查

及持續監控機制之實務參考作法)部分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 現行 修正說明 

四、簡化客戶審查及持續監控措施 

(一) 客戶未具由前述高風險因素

態樣者，保險公司得考量以

下低風險因素態樣，據以綜

合評估低風險交易情境： 

1. 客戶及交易有關對象為

長期居住於中華民國境

內之中華民國公民。 

2. 客戶未委由代理人或信

託之受託人辦理投保、理

賠、契約變更或其他交

易。 

3. 客戶之職業非與密集性

現金交易業務有關(如一

般內外勤人員、工程人員

等)。 

4. 客戶之交易項目未涉及

現金交易及跨境交易。 

5. 客戶所購買之保險商品

為低額保費且不具現金

價值。 

6. 客戶係來自面對面之銷

售通路管道。 

(二) 宜適用簡化客戶審查及持續

監控之情形 

下列情形為保險業常見之低

風險交易情境，保險公司得

進行簡化審查及持續監控措

施： 

1. 客戶投保不具有保單價

值準備金之保險商品者，

例如短年期人壽壽險、傷

害保險、健康保險。 

2. 客戶投保小額終老保險、

微型保險。 

四、 簡化客戶審查及持續監控措施 

(一) 客戶未具由前述高風險因

素態樣者，保險公司得考量

以下低風險因素態樣，據以

綜合評估低風險交易情境： 

1.客戶及交易有關對象為

長期居住於中華民國境

內之中華民國公民。 

2.客戶未委由代理人或信

託之受託人辦理投保、理

賠、契約變更或其他交

易。 

3.客戶之職業非與密集性

現金交易業務有關(如一

般內外勤人員、工程人員

等)。 

4.客戶之交易項目未涉及

現金交易及跨境交易。 

5.客戶所購買之保險商品

為低額保費且不具現金

價值。 

6.客戶係來自面對面之銷

售通路管道。 

(二) 宜適用簡化客戶審查及持

續監控之情形 

下列情形為保險業常見之

低風險交易情境，保險公司

得進行簡化審查及持續監

控措施： 

1.客戶投保不具有保單價

值準備金之保險商品者，

例如短年期人壽壽險、傷

害保險、健康保險。 

2.客戶投保小額終老保險、

微型保險。 

1. 新增第四點第

(二)項第 5 款低

風險交易險種。 

2. 新增第四點第

(三)項第 3 款，

按「產物保險業

防制洗錢及打擊

資助恐怖主義注

意事項範本」第

三條第六款：風

險基礎方法：保

險公司對於較高

風險情形應採取

加強措施，對於

較低風險情形，

則可採取相對簡

化措施，有效分

配資源，且符合

RBA 方法論之精

神，基於強制汽

車責任保險屬於

政策性保險，係

為提供車禍事故

受害人之基本保

障所設，ML/FT

之風險甚微，爰

除於建立業務關

係之前，完成制

裁名單過濾，如

經確認者，應予

申報外，其餘客

戶於建立業務關

係之後，得免進

行名單過濾及依

綜合計算風險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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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客戶投保團體年金保險、

團體定期壽險、團體傷害

保險、團體健康保險、團

體醫療保險。 

4. 客戶未有高洗錢及資恐

風險之表徵，所購買之保

險年繳保費未逾一定金

額(例如新台幣三萬元)

或躉繳保費未逾一定金

額(例如新台幣七萬五千

元)者。 

5.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農業

保險、小額財產保險(保

險金額新台幣五萬元以

下)及其他經保險公司依

風險基礎方法認定為低

風險交易之情形。 

(三) 低風險客戶之簡化審查及持

續監控措施 

對於較低風險客戶，雖不得

免除客戶盡職調查之程序，

但保險公司仍得採取簡化審

查及持續監控措施： 

1. 依據保險公司風險防制

政策、監控及程序，得採

行之簡化審查及持續監

控措施如下： 

(1) 降低客戶身分資訊更

新之頻率。 

(2) 降低持續性監控之等

級，並以合理的金額、

保單價值準備金或帳

戶價值門檻作為審查

交易之基礎。 

(3) 從交易類型或已建立

業務往來關係可推斷

其目的及性質者，得

無須再蒐集特定資訊

或執行特別措施以瞭

解業務往來關係之目

的及其性質。 

3.客戶投保團體年金保險、

團體定期壽險、團體傷害

保險、團體健康保險、團

體醫療保險。 

4.客戶未有高洗錢及資恐

風險之表徵，所購買之保

險年繳保費未逾一定金

額(例如新台幣三萬元)

或躉繳保費未逾一定金

額(例如新台幣七萬五千

元)者。 

5.其他經保險公司依風險

基礎法認定為低風險交

易之情形。 

(三) 低風險客戶之簡化審查及

持續監控措施 

對於較低風險客戶，雖不

得免除客戶盡職調查之程

序，但保險公司仍得採取

簡化審查及持續監控措

施： 

1.依據保險公司風險防制

政策、監控及程序，得

採行之簡化審查及持續

監控措施如下： 

(1)降低客戶身分資訊

更新之頻率。 

(2)降低持續性監控之

等級，並以合理的金

額、保單價值準備金

或帳戶價值門檻作

為審查交易之基礎。 

(3)從交易類型或已建

立業務往來關係可

推斷其目的及性質

者，得無須再蒐集特

定資訊或執行特別

措施以瞭解業務往

來關係之目的及其

性質。 

2.有下列情形者，不得採

以簡化程序，以

免耗費過多資源

於幾無風險之業

務。此外，基於

農業保險係保障

農民收入與微型

保險保障經濟弱

勢或特定身分者

基本人身保險保

障之政策性目

的，以及小額財

產保險風險因保

險金額較小，誘

發洗錢活動可能

性甚低等原因，

爰除強制汽車責

任保險得適用簡

化程序外，並明

定微型保險、農

業保險、小額財

產保險(保險金

額新台幣五萬元

以下)及其他經

保險公司依風險

基礎法認定為低

風險交易之情形

等險種或交易情

形，亦得比照適

用簡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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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下列情形者，不得採取

簡化確認客戶身分措施： 

(1) 客戶來自未採取有效

防制洗錢或打擊資恐

之高風險國家或地

區，包括但不限於金

管會函轉國際防制洗

錢組織所公告防制洗

錢與打擊資恐有嚴重

缺失之國家或地區，

及其他未遵循或未充

分遵循國際防制洗錢

組織建議之國家或地

區。 

(2) 足資懷疑該客戶或交

易涉及洗錢或資恐。 

3. 簡化措施及低風險交易

險種 

(1)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於

建立業務關係之前，

應辦理客戶及交易有

關對象之姓名及名稱

檢核，並依洗錢防制

法或資恐防制法相關

規定辦理；於建立業

務關係之後，得免進

行綜合計算風險值。 

(2)微型保險、農業保險、

小額財產保險(保險

金額新台幣五萬元以

下)及其他經保險公

司依風險基礎方法認

定為低風險交易之情

形，亦得以適用前小

目簡化措施。 

(四)有關「保險公司辦理客戶定

期審查或風險評估資料之取

得或更新作業參考簡化措

施」，詳如附件。 

取簡化確認客戶身分措

施： 

(1)客戶來自未採取有

效防制洗錢或打擊

資恐之高風險國家

或地區，包括但不限

於金管會函轉國際

防制洗錢組織所公

告防制洗錢與打擊

資恐有嚴重缺失之

國家或地區，及其他

未遵循或未充分遵

循國際防制洗錢組

織建議之國家或地

區。 

(2)足資懷疑該客戶或

交易涉及洗錢或資

恐。 

(四) 有關「保險公司辦理客戶

定期審查或風險評估資料

之取得或更新作業參考簡

化措施」，詳如附件。 

 


